變更信用卡違約金收取方式公告
為符合主管機關規範，臺灣銀行自99年10月21日起，變更信用卡「違約金」收取方式，持卡人得於變更事項生效日前表示異議並通知本行終止契約，未於生效日前表示異議及終止契約者，視同承認該修改。變更前後權益變動如下：
信用卡違約金變更修訂對照表
	調整後(99年10月21日起適用)
	調整前(目前收取方式)

	持卡人當期未繳清金額在新臺幣1,000元（含）以下者，無須繳納違約金，當期未繳清金額在新臺幣1,000元以上者，應繳納違約金新台幣100元，違約金之計收最高以連續三期為限，若中斷未連續計收三期者，則重新計算期數計收違約金。
	按循環信用利息×10%。



